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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3728—2009《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规定》,与GB/T23728—2009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定义(见3.1,2009年版的3.2);

c) 删除了“铀矿冶设施”“运行阶段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事故环境影响评价”的定义(见2009年版

的3.1、3.3、3.4);

d) 增加了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和标准的一般要求(见4.1);

e) 更改了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文件格式与内容要求(见4.2,见2009年版的

4.4.7、5.5、6.2、7.2);

f) 更改了质量保证要求(见4.3,2009年版的第8章);

g) 删除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管理程序的要求(见2009年版的4.1、7.1);

h) 更改了评价标准(见5.1,2009年版的4.2.1);

i) 更改了评价范围(见5.2、5.4,2009年版的4.3.1);

j) 更改了评价因子(见5.3,2009年版的4.5.2);

k) 更改了年龄组划分(见5.5,2009年版的4.3.2);

l) 删除了部分评价内容(见2009年版的4.4.1、4.4.3、4.4.4);

m) 更改了评价模型的技术要求(见5.6,2009年版的4.6.3);

n) 更改了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参数的技术要求(见第6章,2009年版的4.6.1);

o) 更改了源项类型、源强确定方法(见第7章,2009年版的4.4.2、4.5.1、4.6.2);

p) 更改了辐射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见第8章,2009年版的第5章);

q) 更改了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与指标分析(见第9章,2009年版的4.2.2、4.4);

r) 更改了事件/事故后果评价内容(见第10章,2009年版的6.1)。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中国铀业股份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路晓卫、刘晓超、田玉斌、葛佳亮、张云涛、詹乐音、谢占军、曹凤波、孙娟、

李梦姣、朱全政、胡鹏华、冀东、牛洁、胡龙飞、高洁、张家豪、尹冉、武旭阳、张酒淞、刘艳梅。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GB/T23728—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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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要求,以及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环境参数、源项和剂

量评价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铀矿冶设施建设和退役的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项目的辐射环

境影响评价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4586 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23726 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

GB23727 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

HJ1015.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铀矿冶

HJ1015.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铀矿冶退役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radiationenvironmentimpactassessmentinuraniumminingandmilling
对铀矿冶设施可能造成环境辐射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
注:包括对源或实践的规模与特性的概述,对厂址或场所环境现状的分析,以及正常工况下和事件/事故情况下可

能造成的辐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分析。

4 一般要求

4.1 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应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GB23727和GB14586的要求。

4.2 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文件格式与内容等应符合HJ1015.1和HJ1015.2的要求。

4.3 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应进行全过程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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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标准与方法

5.1 评价标准

5.1.1 剂量限值

公众年有效剂量限值应符合GB18871的要求。

5.1.2 剂量约束值和控制值

5.1.2.1 公众剂量约束值应符合GB23727的要求。可根据铀矿冶项目特点确定其剂量约束值。

5.1.2.2 单次事件/事故情况下所致公众个人有效剂量控制值应符合GB23727的要求。

5.2 评价范围

5.2.1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通常以对周围居民影响最大的气态流出物排放点为中心,半径为20km
的区域。

5.2.2 地下水环境评价区域根据设施类型和场址水文地质条件,参照HJ610中相关要求确定。

5.3 评价因子

5.3.1 建设阶段气态流出物评价因子包括238U、234U、230Th、226Ra、210Po、210Pb和222Rn等,液态流出物

评价因子包括238U、234U、230Th、226Ra、210Po和210Pb等。

5.3.2 退役阶段气态流出物评价因子为222Rn,液态流出物评价因子根据退役源项情况确定。

5.3.3 事件/事故情况下评价因子应根据事故源项确定。

5.4 评价子区划分

评价子区是以评价中心为圆心,半径1km、2km、3km、5km、10km、20km划分为同心圆,再将同

心圆划分成22.5°扇形段,以正北向左右各划分11.25°为起始段,共划分96个评价子区。

5.5 年龄组划分

可划分为四个年龄组,婴儿组:小于或等于1岁;幼儿组:大于1岁,小于或等于7岁;少年组:大于

7岁,小于或等于17岁;成人组:大于17岁。

5.6 评价模型

5.6.1 大气弥散模型

应采用适合当地地形、气象特征的大气弥散模型,并说明适用性。可使用HJ2.2中相关弥散模型。

5.6.2 地表水弥散模型

应采用适合受纳水体特征的地表水弥散模型,并说明适用性。可使用 HAD101/05中相关弥散

模型。

5.6.3 地下水弥散模型

应结合项目特点,采用适合当地水文地质条件的地下水弥散模型,并说明适用性。可使用 HJ610
中地下水解析解弥散模型或数值解弥散模型。
2

GB/T23728—2026



5.6.4 公众有效剂量估算模型

公众有效剂量估算包括吸入内照射、沉积外照射、浸没外照射、食入内照射和饮水内照射等途径的

公众个人有效剂量和集体剂量。附录A给出了推荐的剂量估算模型。

6 环境参数

6.1 自然环境

6.1.1 气象

6.1.1.1 选择与项目所在地地形及气象特征相对接近的地面气象站,并开展适宜性评价,给出气象站名

称、编号、距离和方位。

6.1.1.2 调查项目所在地不少于20年的主要气象特征统计资料,给出平均风速、风向玫瑰图、最大风

速、年平均气温、极端气温、年平均相对湿度、年均降雨量、降雨量极值和年均蒸发量等参数。

6.1.1.3 应根据大气弥散模型的要求,调查近5年相对完整的1个日历年的气象数据,可按照 HJ2.2
中相关要求调查。

6.1.2 地表水

通过资料收集或自行测量方式,调查并给出直接受纳水体逐月流量、河宽、流速、河深和水力坡度以

及排放口下游汇入受纳水体支流的位置和逐月流量。

6.1.3 地下水

根据地下水弥散模型要求,结合已有勘探、勘查资料,可按照 HJ610相关要求调查,给出项目所处

区域的含水层划分和地下水补径排条件、流向、厚度、渗透系数、水力坡度和有效孔隙度等参数。

6.2 社会环境

6.2.1 土地利用和水体利用

6.2.1.1 收集评价中心半径5km范围内近5年土地利用现状及其规划资料,给出土地利用类型。

6.2.1.2 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方式,调查评价范围内受纳水体水环境功能、取水口位置及取水量

等。对于集中式饮用水取水口,给出供水量和供水范围;灌溉用水取水口,给出灌溉面积、灌溉水量、灌
溉方式和作物种类及其产量等。

6.2.1.3 调查地下水评价区域内,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和灌溉用水取水口位置、取水层位和取水量等,给
出生活及灌溉用水与项目相关地下水之间的关系。

6.2.2 人口

6.2.2.1 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评价范围内近5年任1年份人口分布。

6.2.2.2 给出评价中心半径5km范围(退役项目半径3km)自然村(组)名称、人口数和位置,对于人口

密集区可以行政村为单位;给出评价子区各年龄组人口数,评价子区各年龄组受纳水体不同使用途径人

口数,各年龄组居民数量占人口总数量的比例,以及场址所在县(市、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预测评价年份

评价子区各年龄组人口数。

6.2.3 食谱和习性调查

6.2.3.1 结合照射途径,采用资料收集或现场抽样统计方式开展食谱和习性调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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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给出居民各年龄组动物产品、农产品、水产品的年消费量,说明食物来自评价子区的份额;动物

产品包括家禽、牛、羊、猪、蛋类和奶类等,农产品包括粮食、水果和蔬菜等,水产品包括鱼类和无脊椎

类等。

6.2.3.3 给出居民各年龄组室内外活动和各年龄组受纳水体利用(岸边活动、游泳和划船)年时间份额。

7 源项

7.1 正常工况下铀矿冶设施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示例见附录B。可采用实测法、类比法、物料平衡

法、公式法等方法确定源强,给出源项类别、主要核素、排放方式和年排放量,具体情况如下:

a) 采用实测法时应说明源强的保守性;

b) 采用类比法时应说明类比条件和可比性;

c) 采用物料平衡法时应给出核素平衡关系;

d) 缺少资料时可按照EJ/T1090中公式进行估算。

7.2 事件/事故情况下铀矿冶设施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示例见附录B。

8 辐射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8.1 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按照GB23726开展,获取铀矿冶设施运行前环境γ辐射水平和环境介质中放

射性核素的本底水平。

8.2 辐射环境现状调查按照GB23726开展,监测结果与辐射环境本底以及日常监测结果进行比较和

评价,对于异常数据进行分析并说明原因。

9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9.1 气态途径

评价内容包括:

a) 评价子区空气中及地表沉积核素浓度;

b) 评价中心半径5km范围(退役项目为3km)内居民组各核素、各照射途径的公众个人有效

剂量;

c) 评价子区各核素、各途径的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9.2 地表水途径

评价内容包括:

a) 废水排放口下游评价范围内河段水体中核素浓度;

b) 废水排放口下游河段存在水体利用时,估算相应评价子区各核素、各途径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9.3 地下水途径

评价内容包括:

a) 地浸采铀井场预测运行期末井场上游、下游及两侧的核素迁移距离、影响范围及浓度分布;

b) 铀尾矿(渣)库预测核素在各时间段迁移距离、影响范围及浓度分布;

c) 地浸采铀井场、铀尾矿(渣)库地下水影响范围内存在取水点时,预测取水点处的核素活度浓

度,并根据水体利用方式估算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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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剂量评价

9.4.1 计算各评价子区、各年龄组不同照射途径叠加的公众有效剂量,给出关键居民组、关键核素和关

键照射途径。得出评价结论。

9.4.2 计算评价范围不同距离各照射途径叠加的公众集体剂量。

10 事件/事故后果评价

10.1 事件/事故判别

分析可能发生的辐射环境事件/事故,筛选最大可信事件/事故。

10.2 典型事件/事故后果评价

10.2.1 废气处理设施失效

预测核素最大落地浓度出现的位置、空气中核素浓度和地表沉积核素浓度,考虑吸入内照射、烟羽

浸没外照射和地表沉积外照射,给出失效期间公众个人最大有效剂量。

10.2.2 废水处理设施失效/工艺槽(罐)液料泄漏

预测排放口下游第一取水口处的核素浓度,考虑饮水内照射和水体浸没外照射,给出失效期间所致

公众个人最大有效剂量。

10.2.3 尾矿(渣)库溃坝

10.2.3.1 预测洪水汇入地表水下游水体中的核素浓度,考虑饮水内照射和水体浸没外照射,给出洪水

下泄期间所致评价子区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10.2.3.2 预测各评价子区空气中氡浓度,考虑氡(含子体)吸入内照射,给出事故处理期间所致评价子

区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10.2.3.3 计算各评价子区、各年龄组不同照射途径叠加的公众有效剂量,给出公众个人最大有效剂量。

10.2.4 蒸发池/尾矿(渣)库泄漏

10.2.4.1 预测核素迁移距离、影响范围及浓度分布。

10.2.4.2 地下水影响范围内存在取水点时,预测取水点处的核素活度浓度,并根据水体利用方式估算

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10.2.5 剂量评价

评价最大可信事件/事故公众个人最大有效剂量是否满足剂量控制值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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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公众有效剂量估算模型

A.1 公众个人有效剂量估算模型

A.1.1 吸入内照射

A.1.1.1 铀矿尘吸入内照射

铀矿尘吸入内照射计算公式见(A.1):

Einh,a =∑iCA,i·Rinh,a·DFinh,i,a ……………………(A.1)

  式中:

Einh,a ———年龄组a 铀矿尘吸入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CA,i ———地面空气中核素i 活度浓度,由大气弥散模型计算获得,单位为贝可每立方米

(Bq/m3);

Rinh,a ———年龄组a 年呼吸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DFinh,i,a———第i个核素、年龄组a 吸入剂量转换因子,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Sv/Bq);

a ———第a 个年龄组,a=1为婴儿组、a=2为幼儿组、a=3为少年组和a=4为成人组。

A.1.1.2 氡及其子体吸入内照射

氡及其子体吸入内照射计算见公式(A.2):

ERn=1.1·F·K·T·CRn·10-6 ……………………(A.2)

  式中:

ERn———氡及其子体吸入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CRn———地面空气中222Rn活度浓度,由大气弥散模型计算获得,单位为千贝可每立方米(kBq/m3);

T ———年受照时间,单位为小时每年(h/a);

F ———氡与氡子体平衡因子,无量纲;

K ———氡与氡子体平衡当量浓度,单位为微焦耳每千贝可(μJ/kBq);

1.1———氡子体剂量转化系数,单位为毫希沃特每焦耳小时每立方米[mSv/(mJ·h/m3)]。

A.1.2 地表沉积外照射

地表沉积外照射计算见公式(A.3):

Egr,a =∑iCgr,i·DFgr,i,a·Of,a·Rg+∑iCgr,i·DFgr,i·(1-Of,a)·Rb

……………………(A.3)

  式中:

Egr,a ———年龄组a 地表沉积外照射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Cgr,i ———第i个核素地表沉积密度,单位为贝可每平方米(Bq/m2);

DFgr,i,a———第i个核素、年龄组a 沉积外照射剂量转换因子,单位为[(Sv/a)/(Bq/m2)];

Of,a ———年龄组a 户外居留时间份额,以百分比(%)表示;

Rg ———地面粗糙度屏蔽衰减系数,无量纲;

Rb ———建筑物屏蔽衰减系数,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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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gr,i计算公式见(A.4):

Cgr,i=
di·[1-exp(-λEs

i
·tb)]

λEs
i

……………………(A.4)

  式中:

di ———核素i干、湿沉积通量,由大气弥散模型计算获得,单位为贝可每平方米天[Bq/(m2·d)];

λEsi
———核素i的有效衰减速度,单位为每天(d-1),λs

Ei=λw+λi;

λw ———非自然衰变的放射性核素衰减速度,单位为每天(d-1);

λi ———核素i衰变常数,单位为每天(d-1);

tb ———放射性物质释放时间,单位为天(d)。

A.1.3 烟羽浸没外照射

烟羽浸没外照射计算见公式(A.5):

Eim,a,S =∑iCA,i·DFim,i,a·Of,a +∑iCA,i·DFim,i,a·(1-Of,a)·Rb

……………………(A.5)

  式中:

Eim,a,S ———年龄组a 烟羽浸没外照射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DFim,i,a ———第i个核素、年龄组a 浸没外照射剂量转换因子,单位为[(Sv/a)/(Bq/m3)]。

A.1.4 农产品食入内照射

农产品食入内照射计算见公式(A.6):

Eing,a,V =∑v∑iCv,i·Hv,a·DFing,i,a·fv ……………………(A.6)

  式中:

Eing,a,V ———年龄组a 所有农产品食入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Cv,i ———农产品v 中的核素i的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Hv,a ———年龄组a、农产品v 的年摄入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DFing,i,a ———第i个核素、年龄组a 食入剂量转换因子,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Sv/Bq);

fv ———农产品v 来自评价子区的份额,单位为百分比(%)。
其中Cv,i计算公式见(A.7):

Cv,i=(Cv,i,1·wi+Cv,i,2+Cv,i,3)exp(-λi·tv)……………………(A.7)

  式中:

wi  ———核素i洗涤因子,无量纲;

λi ———核素i衰变常数,单位为每天(d-1);

tv ———农产品v 从收获到消费的储存时间,单位为天(d);

Cv,i,1 ———气态途径直接(叶茎截留)所致植物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Cv,i,2 ———气态途径间接(根部吸收)所致植物中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Cv,i,3 ———水体(污水)灌溉(根部吸收)所致植物中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其中Cv,i,1计算公式见(A.8):

Cv,i,1=
di·αv·[1-exp(-λEs

i
·te,v)]

λEs
i

……………………(A.8)

  式中:

αv  ———植物v 截留分数,单位为平方米每千克(m2/kg);

λEs
i

———核素i的有效衰减速度,单位为每天(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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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v ———植物v 生长季节暴露在污染中的时间,单位为天(d)。
其中Cv,i,2计算公式见(A.9):

Cv,i,2=Fv,i·
Cgr,i

ρ
……………………(A.9)

  式中:

Fv,i———核素i从土壤向农产品v 转移因子,[Bq/kg(植物)]/[Bq/kg(干土壤)];

ρ ———干土壤中有效根部区表面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m2)。
其中Cv,i,3计算公式见(A.10):

Cv,i,3=Cw,tot,i·I·
Fv,i·[1-exp(-λEs

i
·tb)]

ρ·λEs
i

……………………(A.10)

  式中:

Cw,tot,i———水中核素i活度浓度,由地表水或地下水弥散模型计算获得,单位为贝可每立方米

(Bq/m3);

I ———农作物平均灌溉率,单位为立方米天每平方米[m3/(m2·d)]。

A.1.5 动物产品食入内照射

动物产品食入内照射计算见公式(A.11):

Eing,a,P =∑p∑iCp,i·Hp,a·DFing,i,a·fp ……………………(A.11)

  式中:

Eing,a,P———年龄组a 所有动物产品食入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Cp,i ———动物产品p 中的核素i的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Hp,a ———年龄组a、动物产品p 的年摄入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fp ———动物产品p 来自评价子区的份额,以百分比(%)表示。
其中Cp,i计算公式见(A.12):

Cp,i=Fp,i·[Cf,i·Qm,p +10-3Cw,tot,i·Qw,p]·exp(-λi·tp)
……………………(A.12)

  式中:

Cf,i ———动物饲料中核素i的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Qm,p ———动物p 每天消耗的饲料量,单位为千克每天(kg/d);

Qw,p ———动物p 对水体(污水)的消耗量,单位为升每天(L/d);

tp ———动物产品p 从屠宰到消费的时间,单位为天(d);

Fp,i ———核素i由饲料或水向动物产品的转移因子,d/kg(d/L)。
其中Cf,i计算公式见(A.13):

Cf,i=fd·fs·(Cv,i,1+Cv,i,2+Cv,i,3)+(1-fs)·Ck,i+fs·(1-fd)·Ck,i

……………………(A.13)

  式中:

fs  ———每年放牧于牧场的时间份额,以百分比(%)表示;

fd ———放牧季节饲料中鲜草的份额,以百分比(%)表示;

Ck,i ———贮存饲料中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其中Ck,i计算公式见(A.14):

Ck,i=(Cv,i,1+Cv,i,2+Cv,i,3)·exp(-λi·tz)……………………(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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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tz———饲料从收获到消费的贮存时间,单位为天(d)。

A.1.6 岸边沉积物外照射

岸边沉积物外照射计算见公式(A.15):

Em,a =∑iCs,s,i·DFgr,i,a·Os,a ……………………(A.15)

  式中:

Em,a ———年龄组a 岸边沉积外照射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Cs,s,i ———岸边沉积物核素i有效表面污染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平方米(Bq/m2);

Os,a ———岸边活动的年时间份额,以百分比(%)表示。
其中Cs,s,i计算公式见(A.16):

Cs,s,i=60·Cs,b,i ……………………(A.16)

  式中:

60  ———沉积物表面5cm以上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m2);

Cs,b,i ———底泥中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其中Cs,b,i计算公式见(A.17):

Cs,b,i=0.1·Cs,w,i·
(1-eλi·te)
λi·te

……………………(A.17)

  式中:

Cs,w,i———地表水悬浮物中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te ———悬浮物有效沉积时间,单位为天(d)。
其中Cs,w,i计算公式见(A.18):

Cs,w,i=0.001·Kd,i·Cw,s,i ……………………(A.18)

  式中:

Cw,s,i———地表水中溶解的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立方米(Bq/m3);

Kd,i ———沉积物吸附核素i的分配系数,单位为升每千克(L/kg)。
其中Cw,s,i计算公式见(A.19):

Cw,s,i=
Cw,tot,i

(1+0.001·Kd,i·Ss)
……………………(A.19)

  式中:

0.001———L/kg到m3/kg的单位转换系数;

Ss ———河底沉积物浓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A.1.7 饮水内照射

饮用水内照射计算见公式(A.20):

Eing,a,W =∑iCw,i·Hw,a·DFing,i,a·fw·e-λi·tw

……………………(A.20)

  式中:

Cw,i ———饮水中核素i活度浓度,单位为贝可每升(Bq/L);

Eing,a,W ———年龄组a 饮水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Hv,a ———年龄组a 饮水的年摄入量,单位为升每年(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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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饮水来自评价子区的份额,以百分比(%)表示;

tw ———饮水从收获至消费的时间,单位为天(d)。

A.1.8 水产品食入内照射

水产品食入内照射计算见公式(A.21):

Eing,a,Q =∑q∑iCw,tot,i·Bq,i·Hq,a·DFing,i,a·fq·e-λi·tq

……………………(A.21)

  式中:

Eing,a,Q———年龄组a 所有水产品食入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Bq,i ———核素i在水产品q中浓集因子,单位为[(Bq/kg)]/[(Bq/m3)];

Hq,a ———年龄组a 水产品q的年摄入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fq ———水产品q来自评价子区的份额,以百分比(%)表示;

tq ———水产品q从捕获至消费的时间,单位为天(d)。

A.1.9 水体浸没外照射

水体浸没外照射计算见公式(A.22):

Eim,a,W =∑iCw,tot,i·DFim,i,a·Mp·fim,w ……………………(A.22)

  式中:

Eim,a,W———年龄组a 水体浸没外照射所致年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Mp ———源和接受体的几何形状校正因子,无量纲,游泳Mp=1,划船Mp=0.5;

fim,w ———游泳或划船的年时间份额,单位为百分比(%)。

A.1.10 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公众个人有效剂量计算见公式(A.23):

Ea =Einh,a +ERn+Egr,a +Eim,a,S +Eing,a,V +Eing,a,P +Em,a +Eim,a,W +Eing,a,Q

……………………(A.23)

  式中:

Ea———年龄组a 各途径所致公众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A.2 公众集体剂量

A.2.1 评价子区公众有效剂量

A.2.1.1 气态途径所致评价子区公众有效剂量

推荐使用评价子区4个边界中点和1个子区中心点算术平均值估算评价子区公众个人有效剂

量,计算公式见(A.24):

EA,a,i=∑
5

j=1∑e

EA,a,i,j,e

5
……………………(A.24)

  式中:

EA,a,i ———气态途径所致第i个评价子区、年龄组a 的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EA,a,i,j,e———第i个评价子区、年龄组a、第j个计算点位处第e个照射途径所致个人有效剂量,单
位为希沃特每年(Sv/a)。

第i个评价子区公众个人剂量计算点位示意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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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第i个评价子区公众个人剂量计算点位示意图

A.2.1.2 液态途径所致评价子区公众有效剂量

A.2.1.2.1 根据废水排放口下游受纳水体利用(或取水口)位置、供水范围和水体利用方式调查离散的

公众,评价子区存在多个水体利用河段时,以导致公众最大个人有效剂量的河段作为评价子区剂量。其

个人有效剂量计算见公式(A.25)。

ES,a,i=∑eES,a,i,e ……………………(A.25)

  式中:

ES,a,i ———地表水途径所致第i 个评价子区、年龄组a 的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

(Sv/a);

ES,a,i,e ———第i个评价子区、年龄组a、第e个照射途径地所致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

(Sv/a)。

A.2.1.2.2 根据铀矿冶设施下游受影响范围的地下水取水口处位置、供水范围和水体利用方式调查离

散的公众,评价子区存在多个取水口时,采用评价子区受影响最大取水口处水体估算各照射途径所致该

子区公众个人有效剂量,其计算公式见(A.26)。

EG,a,i=∑eEG,a,i,e ……………………(A.26)

  式中:

EG,a,i ———地下水途径所致第i 个评价子区、年龄组a 的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

(Sv/a);

EG,a,i,e ———第i个评价子区、年龄组a、第e 个照射途径所致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年

(Sv/a)。

A.2.2 公众集体剂量

公众集体剂量计算见公式(A.27):

S=∑
96

i=1∑
4

a=1
(EA,a,i·Ra,i+ES,a,i·RS,a,i+EG,a,k·RG,a,i)

……………………(A.27)

  式中:

S   ———评价子区集体剂量,单位为希沃特人每年(Sv·人/a);

Ra,i ———第i个评价子区的年龄组a 的人口数,单位为人;

RS,a,,i ———第i个评价子区、受纳水体使用人群中年龄组a 的人口数,单位为人;

RG,a,i ———第i个评价子区、受影响地下水体使用人群中年龄组a 的人口数,单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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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示例

正常工况下铀矿冶设施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见表B.1。

表B.1 正常工况下铀矿冶设施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

序号 类别 设施 源项

1

2

3

4

采矿设施

露天采场

井下采场

废石场

地浸采铀井场

气态流出物 露天采场表面析出的氡

气态流出物 矿石爆破、挖掘、装卸产生的铀矿尘

液态流出物 矿坑水中的放射性核素

气态流出物 井下巷道矿石及围岩析出的氡

气态流出物 井下爆破、凿岩等产生的铀矿尘

液态流出物 矿井水中的放射性核素

气态流出物 废石场表面析出的氡

气态流出物 地下浸出液提出排放的氡

液态流出物 洗井废水的放射性核素

弥散浸出液 地浸井场弥散浸出液的放射性核素

5

6

7

8

9

水冶设施

矿仓及破磨设施

堆浸场

浸出液处理设施

尾矿(渣)库

蒸发池

气态流出物 矿石表面析出的氡

气态流出物 卸矿、破磨过程产生的铀矿尘

气态流出物 堆浸场表面析出的氡

气态流出物 敞口设备表面或密封不严处释放的氡

液态流出物 水冶工艺废水的放射性核素

气态流出物 尾矿(渣)库滩面析出的氡

液态流出物 尾矿(渣)库渗水的放射性核素

液态流出物 蒸发池水面析出的氡

  事件/事故情况下铀矿冶设施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见表B.2。

表B.2 事件/事故情况下铀矿冶设施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

序号 类型 景象 源强确定原则

1

2

废气处理设施失效

废水处理设施失效

铀矿尘处理设施短期失效,废气未经处

理直接排放至外大气环境

矿井水、工艺废水或尾渣库渗水等处理

设施短期失效,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至地表水环境

核素释放量和时间根据日常流出物监

测频次、巡检频次、处理前核素活度浓

度和废气及废水产生量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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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事件/事故情况下铀矿冶设施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项 (续)

序号 类型 景象 源强确定原则

3 尾矿(渣)库溃坝

由于 洪 水、地 震 等 原 因 导 致 坝 体 损

坏,铀尾矿(渣)及汇入库内短期洪水下

泄至坝体外部环境

尾矿(渣)及洪水下泄范围根据坝体高

度、地形和环境条件等确定

下泄水核素释放量和时间根据降雨量、

汇水面积、降雨时间、库内积水量和尾

矿(渣)库渗水核素活度浓度等确定

下泄尾矿(渣)氡释放量和时间根据下

泄面积、尾矿(渣)氡析出率和事故处理

时间等确定

4 工艺槽(罐)液料泄漏
工艺槽(罐)出现破口,短时间内槽(罐)

工艺液料泄漏至地表水环境

核素泄漏量和时间根据槽(罐)有效容

积、破口大小和液 料 核 素 活 度 浓 度 等

确定

5 蒸发池泄漏
蒸发池底部防渗结构发生破损,废水泄

漏至地下水环境

核素泄漏量和时间根据蒸发池水量、防
渗结构破损面积、包气带特性、蒸发池

废水核素浓度和检漏装置检测频次等

确定

6 铀尾矿(渣)库泄漏
铀尾 矿(渣)库 底 部 防 渗 结 构 发 生 破

损,渗水泄漏至地下水环境

核素泄漏量和时 间 根 据 降 雨 量、蒸 发

量、雨水径流系数、防渗结构破损面积、

包气带特性、尾矿(渣)库渗水核素浓度

和下游地下水监测频次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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